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

关于申报2026年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

通  告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消防法》《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和《四川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试行）》等法律法规要求，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启动2026年度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工作，现就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凡在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内符合《四川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试行）》的机关、团体、企业、事业单位和个体工商户，应按照四川省消防救援总队关于实施《四川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试行）》的通知要求，主动向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申报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各镇（街道）、各行业主管部门要督促本辖区、本系统、本行业相关单位认真学习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和申报要求，主动向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进行申报。

二、2025年已申报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且至今单位未发生变化的，此次不再要求重新申报。因单位规模等级下降、关闭、破产、停业、兼并调整等不再符合四川省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的，将不再列入重点单位监管范围。原确定的消防安全重点单位因降低规模等原因达不到界定标准的，请报变更说明。

申报主体应当依法提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证或营业执照等相关证照、消防验收或备案手续、公众聚集场所投入使用营业前消防安全检查合格证明。

被确定为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的单位（场所），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将依法通过“双随机、一公开”等方式予以重点监管。达到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界定标准而未按规定申报且未履行消防安全重点单位法定义务的，将依法承担相应法律责任。

五、请各申报单位（场所）于2026年2月25日前下载《消防安全重点单位申报表》并如实填写，加盖公章后报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消防救援大队306办公室。联系人：冯娜，联系电话：15181388931，0839-3411119。

